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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号或专利号：201020550586.6 发文序号：   

案件编号： 5W107228 

发明创造名称： 气吸式精量穴播装置的输种盒 

专利权人： 陈恒   

无效宣告请求人： 杭锦后旗大博农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无 效 宣 告 请 求 审 查 决 定 书  

（第 26078 号） 

根据专利法第 46条第 1 款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请求人就上述专利权所

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进行了审查，现决定如下： 

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 

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 

维持专利权有效。 

根据专利法第 46条第 2款的规定，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个月

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附：决定正文 9 页(正文自第 2页起算)。 

 

合议组组长：张琪  主审员：胡建英  参审员：王伟 

 

专利复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第 26078 号)

 

案件编号 第 5W107228 号 

决定日 2015 年 05 月 27 日 

发明创造名称 气吸式精量穴播装置的输种盒 

国际分类号 
A01C 7/20（2006.01） 

A01C 7/18（2006.01） 

无效宣告请求人 杭锦后旗大博农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专利权人 陈恒 

专利号 201020550586.6 

申请日 2010 年 10 月 01 日 

授权公告日 2011 年 05 月 11 日 

无效宣告请求日 2014 年 10 月 08 日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第 3 款 

决定要点：如果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产品相同的产品

在该专利申请日之前已经被使用公开，则该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

  



 

 

一、案由 

本无效宣告请求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1年 05月 11日授权公告的、名称为“气吸式

精量穴播装置的输种盒”的实用新型专利（下称本专利），其专利号为 201020550586.6，申请日为 2010年 10

月 01日，专利权人为陈恒。本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书如下： 

“1. 气吸式精量穴播装置的输种盒，主要包括接种口（7）、斜导种面（3）、输种室（6），输种室设有接

种口（7）与排种口（1），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在输种室（6）上设有安装底座（5），安装底座（5）用于输种

盒与穴播滚筒的内圈的固定。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气吸式精量穴播装置的输种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在输种室（6）的安装底

座（5），其上设置有安装孔（2）。 

3.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气吸式精量穴播装置的输种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在输种室(6)的安装底座

（5），其上设置有加强筋（4）。 

4.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气吸式精量穴播装置的输种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种室(6)的上端面长条

圆弧面。 

5.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气吸式精量穴播装置的输种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接种口(7)为圆弧长条形。 

6.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气吸式精量穴播装置的输种盒，其特征在于，输种室(6)的一端设有排种口(1)

与鸭子嘴的进种口尺寸匹配，使得排种口(1)可插入滚筒上的鸭子嘴内。” 

 

针对本专利，杭锦后旗大博农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请求人）于 2014年 10月 08日向专利复审委员

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认为本专利权利要求 1-6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下称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

规定的新颖性和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规定的创造性，请求宣告本专利权利要求 1-6全部无效，同时请求人提

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 1 和证据 2：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国正公证处出具的（2014）巴国证内民字

第 467号公证书原件（下称证据 1，共 3页）和（2014）巴国证内民字第 468号公证书原件（下称证据 2，共

3页），两份公证书共用一张封皮并在封皮内粘附一张光盘； 

证据 3 和证据 4：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国正公证处出具的（2014）巴国证内民字

第 472号公证书原件（下称证据 3，共 3页）和（2014）巴国证内民字第 473号公证书原件（下称证据 4，共

3页），两份公证书共用一张封皮并在封皮内粘附一张光盘； 

证据 5：授权公告日为 2010 年 07 月 14 日、授权公告号为 CN201523539U 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复

印件（共 7页）； 

证据 6：公开日为 2006年 11月 08日、公开号为 CN3577924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公报复印件（共 8页）。 

请求人认为： 



 

 

（1）根据证据 3-6 可以确定，本专利权利要求 1 所涉及的技术方案已公开销售，所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从属权利要求 2-6 进一步限定的技术方案也在公开销售的 2BQP-2 型气吸式精量

铺膜穴播机中安装的接种盒中公开，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的情况下，这些从属权利要求

也不具备新颖性。 

（2）本专利权利要求 1与证据 5的区别在于：在输种室上设有安装底座。在证据 5中仅公开了输种盒安

装在滚筒内，至于为了将“输种盒”与滚筒相连接，在输种盒上设置安装底座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从证据

6的左视图、俯视图和立体图上，可以看出有用于固定接种盒的底座。因此，本专利权利要求 1相对于证据 5

与证据 6及公知常识的结合不具备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规定的创造性。权利要求 2和 3的附加技术特征被证

据 6 公开或属于公知常识；从属权利要求 4-6 的附加技术特征被证据 5 公开；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

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这些从属权利要求 2-6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规定的创造性。 

 

经形式审查合格，专利复审委员会依法受理了上述无效宣告请求，并于 2014年 10月 08日向双方当事人

发出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将无效宣告请求书及其所附证据的副本转送给专利权人，并要求其在指定期

限内答复，同时依法成立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查。 

 

请求人于 2014年 11月 13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并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 7：内蒙古自治区工商业销售裁剪发票复印件和发票照片打印件（各 1 张）；杭锦后旗二道桥镇新胜

村 4 社 29 号村民许荣出具的证言及其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共 2 页）；机具编号为

B150826100201021109、协议编号为 15082610001634 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协议书

附表和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协议书复印件（共 3 页）；2BQP-2 型气吸精量铺膜点播机使用说明书复印件（共 8

页）； 

证据 8：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于 2009 年 10 月签发给杭锦后旗金田农机厂的、针对 2BQP-2 型气吸精量

铺膜点播机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复印件（共 1 页）；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于 2010 年 4 月发布的《内

蒙古自治区 2010 年度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目录》封面页、内封、目录页及相关页复印件（共 6 页）； 

证据 9：杭锦后旗金田农机厂出具的 2010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情况汇总表以及杭锦

后旗农机局出具的证实该汇总表内容真实性的证明复印件（共 3 页）； 

证据 10：内蒙古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和发票照片打印件（各 1 张）；杭锦后旗沙海镇南园村 11 社村民

赵建军出具的证言及其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共 2 页）；协议编号为 0809 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

机械购置补贴协议书复印件（共 1 页）； 

证据 11：2009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情况汇总表封面页、第 1 页和第 12 页复印件

（共 3 页）； 



 

 

证据 12：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于 2009 年 3 月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 2009 年度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产

品目录》封面页、内封、目录页及相关页复印件（共 4 页）。 

请求人在意见陈述书中指出：证据 1-12 能够证明与本专利权利要求 1 技术方案相同的产品已经在本专利

申请日之前公开销售，导致本专利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的规定。从属权利

要求 2-6 是对权利要求 1 的进一步限定，其进一步限定的技术方案也已在申请日前公开销售的 2BQP-2 型气吸

式精量铺膜穴播机中安装的接种盒中公开，因此，在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的基础上，这些从属权利要求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新颖性。在权利要求 1-6 均不具备新颖性的基础上，权利要求 1-6 也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专利复审委员会本案合议组于 2014年 12月 22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定于 2015年 01月

20日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本案举行口头审理。 

 

针对无效宣告请求书，专利权人于 2015年 01月 16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和无效宣告请求口头审理通知书

回执，在上述回执中专利权人明确表示不能参加口头审理，专利权人在意见陈述书中指出： 

（1）证据 5和证据 6在针对本专利作出的已经生效的第 22937号无效宣告审查决定中使用过，而且无效

理由和证据使用方式与本次无效宣告请求一致，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应该不予采纳。 

（2）证据 1-4公证书中的光盘没有密封，故该公证证据形式违法。同时，在四份公证证据的公证过程中，

被保全证据所在地的自然人陈争气、郝彪、许荣、赵建军均没有向公证员出示购货发票、买卖合同、设备说

明书（必备）等，因此，不能证明被保全证据是自然人陈争气或郝彪或许荣或赵建军所有，更没有提交设备

编号与购货发票一致的证明，也就是说，不能证明所述的被公证点播机的合法来源，故公证书不仅不能证明

被保全证据的生产厂家也不能证明公开销售的时间。 

 

专利复审委员会本案合议组于 2015 年 01 月 20 日向专利权人发出转送文件通知书，将请求人于 2014 年

11月 13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及所附补充证据的副本转送给专利权人，并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答复。 

专利权人在指定期限内未作答复。 

 

口头审理如期举行,仅请求人一方出席了本次口头审理。在口头审理过程中： 

（1）请求人明确其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范围和证据使用方式为：本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3、7-9

的结合或者证据4、10-12的结合不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从属权利要求2-6的附加技术特征同样被证据3、7-9

的结合或者证据4、10-12的结合公开，在权利要求1不具备新颖性的基础上，从属权利要求2-6也不具备新颖

性和创造性。 



 

 

（2）请求人当庭放弃使用证据1、证据2、证据5和证据6。 

（3）请求人就上述无效宣告请求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充分陈述了意见。 

 

专利复审委员会本案合议组于 2015 年 02 月 15 日向请求人发出转送文件通知书，将专利权人于 2015 年

01月 16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的副本转送给请求人，并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答复。 

 

请求人于 2015年 03月 09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请求人在意见陈述书中陈述了证据 1-4真实合法的理由

以及本专利权利要求 1-6 不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理由。为了进一步说明证据 1-4 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请求

人随上述意见陈述书提交了经由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国正公证处密封签章的第（2014）巴国证内民字第

472，473，467，468 号公证书的留档件。 

 

专利复审委员会本案合议组于 2015 年 03 月 16 日向专利权人发出转送文件通知书，将请求人于 2015 年

03月 09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以及所附附件的副本转送给专利权人，并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答复。 

专利权人在指定期限内未作答复。 

 

至此，合议组认为本案事实已经清楚，可依法作出审查决定。 

二、决定的理由 

1、关于审查基础 

在本案的审查过程中，专利权人未对本专利的权利要求书作出过修改，本决定以本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

要求书作为审查基础。 

2、关于证据 

请求人当庭出示了证据 8 和证据 9 的原件，证据 7 中内蒙古自治区工商业销售裁剪发票、机具编号为

B150826100201021109、协议编号为 15082610001634 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协议书

附表和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协议书以及 2BQP-2 型气吸精量铺膜点播机使用说明书的原件，经核实，合议组确认

请求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原件与复印件内容一致。专利权人在收到合议组转送的上述证据的副本后在指定期

限内未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过异议，合议组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 

专利权人主张：证据 3 公证书中的光盘没有密封，故该公证证据形式违法。同时，在公证证据的公证过

程中，被保全证据所在地的自然人许荣没有向公证员出示购货发票、买卖合同、设备说明书（必备）等，因

此，不能证明被保全证据是自然人许荣所有，更没有提交设备编号与购货发票一致的证明，也就是说，不能

证明所述的被公证点播机的合法来源，故公证书不仅不能证明被保全证据的生产厂家也不能证明公开销售的

时间。 



 

 

针对专利权人的主张，合议组认为： 

（1）请求人于 2015 年 03 月 09 日补充提交了经由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国正公证处密封签章的第

（2014）巴国证内民字第 472，473，467，468 号公证书及所附光盘，经核实，补充提交的第（2014）巴国证

内民字第 472，473 号公证书所附光盘中的视频内容与证据 3 和 4 所附光盘中的视频内容一致。专利权人在收

到合议组转送的上述证据的副本后在指定期限内未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过异议，合议组对证据

3 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 

（2）证据 3 的公证书中记载了公证人员于 2014 年 09 月 28 日下午来到杭锦后旗二道桥镇新胜村 4 社许

荣家，将杭锦后旗金田农机厂生产的 2BQP-2 型气吸式精量铺膜点播机的点播滚筒拆卸取出接种盒并将接种盒

放入纸箱内加封后由路大波带走，拆卸、取出、加封过程由摄像人员崔娟拍摄，公证人员现场监督并制作了

《现场记录》一份。另外，由证据 7 可知，请求人已于 2014年 11 月 13日补充提交了许荣购买的 2BQP-2 气

吸式穴播机的内蒙古自治区工商业销售裁剪发票（付款单位：二道桥镇新胜村 4 社许荣，发票代码：

115280961002，发票号码：00150784，商品名称：2BQP-2 气吸式穴播机、开票人：路大波，开票时间：2010

年 06 月 08 日，发票上盖有金田农机厂发票专用章）、许荣向杭锦后旗农牧业机械局申请购买 2BQP-2 型气吸

精量铺膜点播机购置补贴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表中关键信息有：机具编号为 B150826100201021109，

协议编号为 15082610001634，申请人姓名为许荣，申请人地址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二道桥镇新胜村 4 社，

机具型号为 2BQP-2 型气吸精量铺膜点播机，生产企业为杭锦后旗金田农机厂，农机局审批时间为 2010 年 06

月 08 日，申请表上盖有杭锦后旗农牧业机械局公章）、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农机局（甲方）与许荣（乙方）

签订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协议书和附表（协议书中乙方住址为巴彦淖尔杭锦后旗二道桥镇新胜村 4 社，机具

编号为 B150826100201021109，协议编号为 15082610001634，协议签订时间为 2010 年 06 月 08 日，在附表

中列出的机具型号为 2BQP-2 型气吸精量铺膜点播机，生产厂家为杭锦后旗金田农机厂）以及 2BQP-2 型气吸

精量铺膜点播机使用说明书（即证据 7 中的相关文件）。从证据 3 和证据 7 所记载内容可知，2010 年 06 月 08

日买方许荣向卖方杭锦后旗金田农机厂购买了一台 2BQP-2 型气吸精量铺膜点播机，许荣向县农机管理部门申

请了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明确所申请补贴的机器型号为 2BQP-2 型气吸式精量铺膜点播机、机具品目为穴播

机）。证据 8 中显示该“2BQP-2 型气吸式精量铺膜点播机”及生产企业杭锦后旗金田农机厂由内蒙古自治区

农牧业厅于 2009 年 10 月签发《农业机械推广机械证书》并明确记载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于 2010 年 04

月发行的《内蒙古自治区 2010 年度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目录》中；另外证据 9 中的《2010 年度内蒙古

自治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情况汇总表》中明确记载了此笔交易，并由主管部门杭锦后旗农机局出具了证

明以证实该汇总表的内容真实性。据此，证据 3，7-9 中记载的信息彼此能相互印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可以证明巴彦淖尔杭锦后旗二道桥镇新胜村 4 社许荣于 2010 年 06 月 08 日向杭锦后旗金田农机厂购买了一台

2BQP-2 型气吸精量铺膜点播机，并享受了当地政府的农机补贴。由此可见，杭锦后旗金田农机厂生产的 2BQP-2

型气吸精量铺膜点播机至少在 2010 年 06 月 08 日已经公开销售，该公开销售的时间早于本专利的申请日 2010



 

 

年 10 月 01 日。 

 

3、关于新颖性和创造性 

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规定，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

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规定，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请求人主张：证据 3 中所附的照片和光盘公开了本专利权利要求 1-6 的全部技术特征，证据 7-9 用于证

明证据 3中的装置至少在 2010 年 06 月 08 日已经公开销售，该公开销售的时间早于本专利的申请日 2010 年

10 月 01 日。因此，本专利权利要求 1-6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和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

规定的创造性。 

3.1关于独立权利要求 1的新颖性 

本专利权利要求 1要求保护一种气吸式精量穴播装置的输种盒。经查，证据 3中所附光盘中前 8分 45秒

的视频内容记载了对杭锦后旗金田农机厂生产的 2BQP-2型气吸精量铺膜点播机的接种盒的拆卸过程，从该视

频中可以看到拆卸下的接种盒的外形与证据 3 中所附的接种盒的照片以及证据 7 中所附的杭锦后旗金田农机

厂生产的 2BQP-2型气吸精量铺膜点播机的使用说明书封底中示出的接种盒的外形一致。从该视频记载的内容

可以看出拆卸下的接种盒包括接种口、斜导种面、输种室，输种室设有接种口与排种口，输种室上设有安装

底座，安装底座用于输种盒与穴播滚筒的内圈进行固定（参见该视频第 7分 34秒至第 8分 45秒）。由此可见，

证据 3 所附光盘的视频中显示的输种盒已经公开了本专利权利要求 1 的全部技术特征，两者技术方案实质相

同，且两者属于同一技术领域，能够解决相同的技术问题，具有相同的技术效果。因此，本专利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备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规定的新颖性。 

3.2 关于从属权利要求 2的新颖性 

从属权利要求 2引用权利要求 1，其附加技术特征进一步限定了“所述的在输种室（6）的安装底座（5），

其上设置有安装孔（2）”。从证据 3中所附光盘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输种盒是通过螺钉和螺母与滚筒内圈固定的，

而且在安装底座上设置有用于固定的安装孔（参见该视频的第 8 分 0 秒至第 8 分 06 秒）。由此可见，从属权

利要求 2 的附加技术特征也已被证据 3 所公开。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的情况下，该从

属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规定的新颖性。 

3.3 关于从属权利要求 3的新颖性 

从属权利要求 3引用权利要求 1，其附加技术特征进一步限定了“所述的在输种室（6）的安装底座（5），

其上设置有加强筋（4）”。从证据 3中所附光盘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输种室的安装底座上设有加强筋（参见该视



 

 

频的第 7分 37秒至第 7分 44秒）。由此可见，从属权利要求 3的附加技术特征也已被证据 3所公开。因此，

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不具备新颖性的情况下，该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规定的新颖性。 

3.4 关于从属权利要求 4的新颖性 

从属权利要求 4引用权利要求 1，其附加技术特征进一步限定了“所述的输种室（6）的上端面长条圆弧

面”。从证据 3 中所附光盘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输种室的上端面为长条圆弧面（参见该视频的第 7 分 37 秒至第

7分 44秒）。由此可见，从属权利要求 4的附加技术特征也已被证据 3所公开。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的情况下，该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规定的新颖性。 

3.5 关于从属权利要求 5的新颖性 

从属权利要求 5 引用权利要求 1，其附加技术特征进一步限定了“所述的接种口（7）为圆弧长条形”。

从证据 3中所附光盘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接种口为圆弧长条形（参见该视频的第 7分 37秒至第 7分 44秒）。由

此可见，从属权利要求 5 的附加技术特征也已被证据 3 所公开。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

的情况下，该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规定的新颖性。 

3.6 关于从属权利要求 6的创造性 

从属权利要求 6 引用权利要求 1，其附加技术特征进一步限定了“输种室（6）的一端设有排种口（1）

与鸭子嘴的进种口尺寸匹配，使得排种口（1）可插入滚筒上的鸭子嘴内”。从证据 3 中所附光盘的视频中可

以看到鸭子嘴固定在滚筒外圈上，接种盒固定的滚筒内圈上，输种室一端的排种口与鸭子嘴的进种口尺寸匹

配，从该视频中不能看出它们的匹配方式是排种口可插入滚筒上的鸭子嘴内（参见该视频的第 5分 21秒至第

6 分 06 秒）。但是，排种口排出的种子要落入鸭子嘴内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为了防止种子漏出，鸭子嘴的与

排种口相对的一端的开口的尺寸至少应该与排种口的开口的尺寸相同，排种口插入到鸭子嘴中可以更好的防

止种子漏出，因此这种设置是本领域中惯用的技术手段，作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为了防止种子漏出，会很容

易想到将证据 3 中的鸭子嘴的与排种口相对的一端的开口的尺寸设置的比排种口的开口的尺寸大，进而使得

排种口可以插入到鸭子嘴中。由此可见，在证据 3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的惯用技术手段得出本专利权利要求

6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

性的情况下，该从属权利要求不具备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规定的创造性。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证据和理由已得出本专利的权利要求 1-5 不具备新颖性和权利要求 6 不具备创造性

的结论，合议组对请求人提出的其他证据组合方式不再予以评述。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本案合议组作出以下决定。 

三、决定 

宣告 201020550586.6号实用新型专利权全部无效。 



 

 

当事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专利法第 46条第 2款的规定，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起诉。根据该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起诉后，另一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合议组组长： 张琪 

主  审  员： 胡建英 

参  审  员： 王伟 

专利复审委员会 

 

 


